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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 
 

壹、計畫緣起 

「二○○一年教育改革檢討與改進會議」暨「二○○三年

全國教育發展會議」結論之建議事項均載明「五歲幼兒應納入國

民教育正規體制」。本部前依程序於九十三年四月二十二日以台

國字第 0930049253號函報「國民教育幼兒班實施計畫」（草案），
奉行政院以九十三年六月三十日院臺教字第 0930028448 號函核
希參照傅政務委員意見及行政院研考會審議意見修正計畫後再

行報核。茲參據行政院審議意見，並考量國家整體財政、幼教機

構供需現況，現階段全面實施國民教育幼兒班（以下簡稱國幼班）

將面臨政府財政困窘、普及化與優質化衝突等問題，並衡酌學前

教育階段幼兒人格陶治與智能發展有助於其未來之性向、興趣、

能力之正向成長，且對於部分因社會不利條件限制無法順利就學

之幼童，若能及早介入，將有助於教育機會均等之實踐。爰本部

重新調整，將前揭計畫（草案）修正為「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

教育計畫」，做為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之近程計畫，提供弱勢地區

及五足歲弱勢幼兒接受普及與優質之幼兒教育，以為未來國民教

育全面向下延伸一年做準備。長程，則俟幼托整合後，國家整體

財政充裕，及配套措施研訂周全，再研議全面辦理國民教育向下

延伸。 

貳、環境分析 

以下僅就幼稚園分佈、人口結構、教育經費支出等，分析推

動「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之必要性。 

一、公私學前教育機構分布不均且公私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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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九十二學年度而言，全國 3,305 所幼稚園當中，

私立幼稚園計 1,947 所佔 58.9%，公立幼稚園計 1,358

所佔 41.1%，但就班級數，全國公私立幼稚園班級數共計

10,965 班，其中私立幼稚園 8,010 班佔 73.1%(可招收

240,300 人)，公立幼稚園 2,955 班佔 26.9%(可招收

88,650 人)。比起英國將五至七歲的幼兒教育納入初等教

育的範圍，且大部分為公立，法國公立幼稚園占 85%，大

陸也只有少數私辦的情形相較，我國公私立幼稚園比例

失衡現況有待改善。另就幼稚園(所)之區域分布而言，

城市地區學前教育機構之供應量較為充足，但部分離

島、遍遠及原住民地區，學前教育機構之供應量明顯不

足，影響幼兒接受學前教育之機會權益。 

二、出生率下降、經濟弱勢幼兒比率偏高 

依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台閩地區人口出生率從

民國八十年之 1.57%，到民國九十二年降為 1.06%，再從

出生人口數來看，從民國八十年的 312,932 人，到民國

九十二年減為 227,070 人。另，由統計資料推估，各年

齡層中低收入戶約佔人口數之 0.83%、中低收入戶約佔人

口數之 5%，綜計經濟弱勢幼兒約佔人口數之 5.83%。鑑

於個體早期發展是後期發展的基礎，幼兒階段其身心發

展極具可塑性，為學習之關鍵期，及早適性之教育將可

促進幼兒潛能之開癹。高比率之弱勢幼兒，透過教育機

會均等的實現，能夠促成社會流動，避免下一代弱勢循

環，達成平等的理想。此外，隨著少子化之趨勢，如何

提升人口品質，應為當前教育重要課題，基於國家整體

競爭力之提升，及早介入弱勢幼兒教育更為殷切，透過

教育機會的提供，將可達成提升人口品質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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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支應子女教育經費負擔沈重 

依行政院主計處九十一年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指出，

我國國民所得當中，平均每戶用於教育與研究費之支出

佔總支配數的 5.96％，其中 0.78%之支出用於幼兒托教

保育費。家庭學前教育經費之支出已因社會變遷、家庭

結構轉變、婦女投入職場就業人口之激增，而形成家庭

經濟重要負擔之一。而此教育經費支出之於弱勢地區及

一般地區弱勢家庭之經濟壓力更顯沈重。 

就環境分析而論，目前學前教育存在公私立幼稚園

所區域不均、公私失衡、出生率下降、經濟弱勢比率偏

高及家庭支應幼兒教育經費負擔沈重等困境，考量前揭

背景因素，並衡酌國家整體財政、師資供應量，現階段

尚無全面實施國教向下延伸一年(或國幼班)之條件，必

須採逐步漸進方式為之，驟然全面性實施恐將面臨政府

財政困窘、普及化與優質化之衝突、師資供應量不足等

問題。 

另衡酌全國教育資源分配狀況，離島地區及原住民

地區不僅地理條件受影響，也顯現在經濟發展以及公共

資源和教育文化分配上的差異，影響幼兒學前階段關鍵

性啟蒙教育品質。爰基於教育正義原則，有關國民教育

向下延伸一年之議題，依迫切性及效益性而言，近程允

宜以實施「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為要務。 

參、計畫目標及限制 

一、目標說明 

「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係專指為弱勢地

區與一般地區經濟弱勢（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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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歲至未入國民小學幼兒所安排，符合其身心發展需要之

學前教育，採非強迫、非義務、漸進免學費方式實施，其

目標如次： 

（一）提供弱勢地區與一般地區經濟弱勢（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之滿五足歲幼兒充分的就學機會，保障

幼兒受教權益。 

（二）建構滿五足歲弱勢幼兒優質的幼教環境，改善幼兒

受教品質。 

（三）規劃全面實施國教向下延伸一年之配套機制。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基於就近入學原則，部分地區必須協調公私立托兒

所加入試辦國幼班，因涉幼托機構之不同設置與專業

人員資格標準，較難提昇教學品質。 

（二）政府機構提供普及優質之機構，惟學前教育非屬強

迫教育，爰弱勢幼兒是否入園接受學前教育，仍為家

長自由意願。 

（三）基於學前教育屬地方自治事項，是否普遍設置公立

幼稚園仍為地方政府之權責。 

（四）基於整體財政考量，近程計畫尚無法提供免費之教

育。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一）預期績效指標 

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並使滿五足歲弱勢幼兒能就

近就學。 

（二）衡量指標 

１、滿五足歲弱勢幼兒就學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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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九十四年度達 76％、九十五年度達 81％、九十

六年度達 86%、九十七年度達 91%。 

２、弱勢地區公立學前教育機構成長率。 

預計九十四年度成長 15％、九十五年度成長 5％、

九十六年度成長 5%。 

３、教師參與師資專業發展方案之滿意度比率。 

預計九十四年度達 60％、九十五年度達 65％、九十

六年度達 70%、九十七年度達 75%。 

肆、實施對象 

本計畫之實施對象，包括弱勢地區與一般地區經濟弱

勢之滿五足歲至未入國民小學幼兒。其中弱勢之定義，分

為二種，一為地域弱勢，專指離島三縣三鄉及原住民鄉鎮

市之全體五歲幼兒；一為經濟弱勢，專指離島三縣三鄉及

原住民鄉鎮市除外地區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五歲弱勢

幼兒。 

伍、計畫期程 

本計畫自九十三學年度起(即九十三年八月一日)，分四階
段推動。 

一、第一階段【自九十三學年度起(九十三年八月一日)】：以

離島地區為實施對象，包括：金門縣、連江縣、澎湖縣、

台東縣蘭嶼鄉、綠島鄉及屏東縣琉球鄉。 

二、第二階段【自九十四學年度起(九十四年八月一日)】，加

入原住民地區五十四個鄉鎮市。 

三、第三階段【自九十五學年度起(九十五年八月一日)】：復

納入全國滿五足歲之經濟弱勢幼兒（包括低收入戶幼兒

及中低收入戶幼兒）為辦理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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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階段，俟幼托整合後，國家整體財政充裕及配套措施

研訂周全，再研議全面辦理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年。 

陸、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分期執行策略： 

（一）執行階段 

１、第一階段【自九十三學年度起(九十三年八月一)】：

以離島地區為實施對象，包括：金門縣、連江縣、

澎湖縣、台東縣蘭嶼鄉、綠島鄉及屏東縣琉球鄉滿

五足歲全體幼兒。 

２、第二階段【自九十四學年度起(九十四年八月一)】，

加入原住民地區五十四個鄉鎮市滿五足歲全體幼兒

為辦理對象。 

３、第三階段【自九十五學年度起(九十五年八月一

日)】：復納入全國滿五足歲經濟弱勢（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幼兒為辦理對象。 

４、第四階段，俟幼托整合後，國家整體財政充裕，及

相關配套措施研定周全，再研議全面辦理國民教育

向下延伸一年。 

（二）執行策略 

１、 第一及第二階段，推動試辦國幼班，以公立幼稚園

為主要供應者，供應量不足地區納入私立幼稚園及

公私立托兒所。就讀公立國幼班每生每學期最高補

助學費新台幣 2,500 元；就讀私立國幼班每生每學

期最高補助學費 10,000 元。 
２、第三階段，以公立幼稚園為主要供應者。除提供經

濟弱勢幼兒優先就讀公立幼稚園外，並給予每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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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新台幣 2,500 元之學費補助；因公立幼稚園供

應量不足而就讀私立幼稚園者，每人每學期最高補

助學費新台幣 10,000 元。 

３、 第一至第三階段之補助款得與其他政府部門之補助

款重複請領，但不得與幼兒教育券及原住民幼兒就

讀幼稚園(托兒所)學費補助重複申領，且合計請領

總額不得多於應繳之總費用。 

４、 第四階段，將以公立幼稚園為主要供應者，供應不

足地區再委由私立幼兒園（幼托整合後）辦理，惟

仍須俟幼托整合後，國家整體財政充裕，再研議辦

理。 

二、主要工作項目及執行方法 

本計畫之主要工作項目分為制度面及運作面。其中

制度面，包括「成立政策推動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專業

研發小組」與「預為規劃適性之課程、設備、法規等配

套措施」二項；運作面，包括「均衡並調節幼兒就近入

園機會」、「鼓勵弱勢五歲幼兒參與『扶持五歲弱勢幼兒

及早教育計畫』」、「建構優質硬體環境與設備」、「提升師

資水平」、「研議改善參與試辦國幼班之私立機構教師待

遇之機制」及「訪視、輔導、評鑑與成效評估」及「溝

通與宣導」等七項；至第四階段，因須俟幼托整合後，

國家整體財政充裕，再研議全面辦理，爰未臚列工作項

目於本計畫。第一至第三階段工作內容分述如次： 

（一）成立政策推動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專業研發小組。 

１、教育部成立幼教政策推動委員會、工作小組及專業

研發小組。 



行政院 94 年 1月 6日院臺教字第 0940080058號函核定 
教育部台國（三）94 年 1月 20日字第 0940003231號函發布 

 

 9 
 

２、離島三縣三鄉及原住民鄉鎮市所在之縣(市)政府成

立推動「試辦國幼班專案小組」，並擬訂試辦計畫。 

（二）預為規劃適性之課程、設備、法規等配套措施。 

１、建構五至六歲幼兒能力指標及各領域幼兒能力指標。 

２、研訂「國幼班課程綱要」及各領域課程綱要。 

３、研定「國幼班設備基準」。 

４、研訂「國幼班師資專業發展」計畫。 

５、研修全面實施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年（或國幼班）

實施條例。 

６、擬定全面實施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年（或國幼班）

時，但供應不足地區委託私立幼兒園（幼托整合後）

辦理之要點及相關契約。 

（三）均衡並調節幼兒就近入園機會。 

１、調查分析全國幼稚園、托兒所供需，相關數據分類

如下： 

（１）公私立托兒所總所數及最大供應量。 

（２）公私立幼稚園總園數及最大供應量。 

（３）分析並推估未來五年各地區滿五足歲幼兒及滿

五足歲弱勢幼兒分布及供應情形，俾供規劃供

應不足地區需增班設園之數量及增班設園之參

據。 

２、增班設園 

（１）離島及原住民鄉鎮市地區 

設備費：編列預算補助試辦國幼班之縣市，供

應量不足地區設立公立幼稚園。 

人事費：因試辦國幼班所增置之幼稚園教師人

事費，於九十四年度及九十五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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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部以計畫型補助方式辦理；至九

十六年度起則由行政院主計處納入地

方教育基本需求設算。 

（２）其他地區 

設備費：新設幼稚園之設備費由教育部補助。 

人事費：由各縣市政府自籌。 

３、試辦補助私人團體於供應量不足地區辦理幼稚園。 

（四）鼓勵弱勢五歲幼兒參與「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

育計畫」。 

１、分析各縣市幼稚園收費標準，研訂合理學費基準。 

２、補助參與「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幼兒

部分學費，依五歲幼兒人口推估，籌編各期程推動

所需預算經費（計算方式詳附件一）。 

（１）九十三年度：學費補助經費計 12,750 千元。 

（２）九十四年度：學費補助經費計約 99,000 千元。 

（３）九十五年度：學費補助計約 257,200 千元。 

（４）九十六年度：學費補助計約 341,900 千元。 

（５）九十七年度：學費補助計約 341,900 千元。 

３、補助偏遠離島地區無法就近入學之滿五足歲幼兒就

學之交通費。 

（五）建構優質硬體環境與設備 

１、補助「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中試辦國

幼班者開辦費，開辦前二班者，每班最高補助五萬

元；開辦第三班以後，每增一班最高補助三萬元（實

際補助額度，得視當年度預算編列概況調整）。 

２、視實際需要專案補助「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

計畫」中試辦國幼班者環境維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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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視實際需要補助參與「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

計畫」中試辦國幼班者充實與改善教學設備經費。 

４、視實際需要專案補助「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

計畫」中試辦國幼班者，購置幼童專用車，接送幼

兒上下學。 

（六）提升師資水平 

１、在幼托專班開班原則下，研議於離島地區開辦幼教

專班之可行性。 

２、補助離島及偏遠地區教師至本島參與研習之交通費

與膳雜費。 

３、補助第二、三階段委託師資培育大學辦理幼教專班

之經費。 

４、辦理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活動（含研習、教學觀摩、

行動研究等）。 

（七）研議改善參與試辦國幼班之私立機構教師待遇機

制，配合法制研訂教師合理待遇及福利制度、規劃教

職員工之退休、撫卹、資遣制度。 

（八）訪視、輔導、評鑑與成效評估。 

１、訂定試辦國幼班訪視、輔導與評鑑要點。 

２、教育部成立試辦國幼班教學訪視、輔導及評鑑小組。 

３、參與試辦國幼班之地方政府成立訪視輔導小組。 

４、辦理各年期試辦國幼班輔導與評鑑。 

５、國幼班試辦成效檢討與評估。 

６、學前教育各類補助款之辦理成效評估(含幼教券等)。 

（九）溝通與宣導。 

１、 辦理鼓勵弱勢幼兒參與「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

育計畫」之宣導活動及親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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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辦理園所申請試辦國幼班相關事宜說明。 

三、執行步驟（方法）、分工及經費 

各年度經費需求 
(以千元為單位) 策

略
層
面 

主要工

作項目 
內容說明 

執行

單位
實施期程

93 94 95 96 97 
備註

制
度
面 

一、成立

政策推

動委員

會及工

作小

組、專業

研發小

組。 

(一)教育部成立幼

教政策推動委

員會及工作小

組、專業研發

小組。 
(二)離島三縣三鄉
及原住民鄉鎮

市所在之縣市

政府成立推動

「 試 辦 國 幼

班」專案小組

並擬訂試辦計

畫。 

教育

部 
 
 
 
縣市

政府

93.08~97.12
 
 
 
 
93.08~97.12
 
 

 

1,000

2,000

1,000

6,000

1,000 

 

 

 

 

6,400 

 

 

1,000 

 

 

 

 

6,400 

 

 

 

1,000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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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經費需求 
(以千元為單位) 策

略
層
面 

主要工

作項目 
內容說明 

執行

單位
實施期程

93 94 95 96 97 
備註

制
度
面 

二、預

為 規 劃

適 性 之

課程、設

備、法規

等 配 套

措施。 

(一)建構５－６歲
「國幼班幼兒

能力指標」、

「國幼班課程

綱要」、各領域

綱要及能力指

標。 
(二)研訂「國幼班
設備基準」。 

(三)研訂「國幼班
教師專業發展

計畫」。 
(四)研修全面實施
國民教育向下

延伸一年 (或
國幼班 )實施
條例。 

(五)擬定全面實施
國民教育向下

延伸一年 (或
國幼班)時，但
供應不足地區

委託私立幼兒

園（幼托整合

後）辦理要點

及相關契約。 

教育

部 
 
 
 
 
 
教育

部 
教育

部 
 
教育

部 
 
 
 
教育

部 
 
 

93.01~9712
 
 
 
 
 
 
93.01~94.12
 
93.01~97.08
 
 
93.01~94.12
 
 
 
 
94.01~95.12

4,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0 

 

 

 

 

 

 

 

 

1,000 

 

 

 

 

 

 

 

1,000 

5,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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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經費需求 
(以千元為單位) 策

略
層
面 

主要工

作項目 
內容說明 

執行

單位
實施期程

93 94 95 96 97 
備註

運
作
面 

一、均衡

並調節

幼兒就

近入園

機會 

(一)調查分析全國
幼稚園、托兒

所供需，分類

如下： 
1、公私立托兒

所總所數及

最 大 供 應

量。 
2．公私立幼稚

園總園數及

最 大 供 應

量。 
3、分析推估近
五年各地區

五歲幼兒人

數分布及供

應情形 
(二)增班設園： 
補助離島三縣

三鄉、原住民

鄉鎮市及一般

地區增班設園

設備費。 
 
 

 
(三)試辦補助私人
團體於供應量

不足地區辦理

幼稚園 

教育

部、

內政

部兒

童局

 
 
 
 
 
 
 
 
 
 
 
 
教育

部、

原住

民委

員

會、

縣市

政府

 
教育

部、

縣市

政府

93.08~94.07
 
 
 
 
 
 
 
 

 
 
 
 
 
 
 
 

93.08~97.12
 
 
 
 
 
 
 
 
95.01~97.12

 

500

40,000 172,400

 

 

 

 

 

 

 

 

 

 

 

 

 

 

 

 

 

80,000 

 

 

 

 

 

 

 

 

20,000 

 

 

 

 

 

 

 

 

 

 

 

 

 

 

 

 

 

60,000 

 

 

 

 

 

 

 

 

 

 

 

 

 

 

 

 

 

 

 

 

 

 

60,000 

 
 
 
 
 
 
 
 
 
 
 
 
 
 
 
 
 
配合

補助

縣市

政府

增班

設園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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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經費需求 
(以千元為單位) 策

略
層
面 

主要工

作項目 
內容說明 

執行

單位
實施期程

93 94 95 96 97 
備註

運
作
面 

二、鼓勵

弱 勢 五

歲 幼 兒

參與「扶

持 五 歲

弱 勢 幼

兒 及 早

教 育 計

畫」 

(一)分析各區域幼
稚 園 收 費 標

準，研訂合理

學費基準。 
(二)補助參與本計

畫幼兒部分學

費，依五歲弱

勢幼兒人口推

估，籌編各期

程推動所需預

算經費。 
1.九十三年度：學

費補助經費計

12,750 千元。 

2.九十四年度：學

費補助經費計約

99,000 千元。 

3.九十五年度：學

費 補 助 計 約

257,200 千元。 

4.九十六年度：學

費 補 助 計 約

341,900 千元。 

5.九十七年度：學

費 補 助 計 約

341,900 千元。 

(三)交通費 

教育

部 
 
 
縣市

政

府、

教育

部

(國
教

司、

會計

處) 
 

93.08~97.08
 
 
 
93.08~97.12
 
 

12,750

1,000

99,000

2,000

1,000 

 

 

 

257,200 

 

 

 

 

 

 

 

 

 

 

 

 

 

 

 

 

 

 

 

 

 

2,000 

 

 

 

 

341,900 

 

 

 

 

 

 

 

 

 

 

 

 

 

 

 

 

 

 

 

 

 

2,000 

 

 

 

 

341,900 

 

 

 

 

 

 

 

 

 

 

 

 

 

 

 

 

 

 

 

 

 

2,000 

 
 
 
 
初步

以公

立一

學年

五仟

元，

私立

一學

年二

萬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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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經費需求 
(以千元為單位) 策

略
層
面 

主要工

作項目 
內容說明 

執行

單位
實施期程

93 94 95 96 97 
備註

運
作
面 

三、建構

優質硬

體環境

與設備 

(一)補助「扶持五
歲弱勢幼兒及

早教育計畫」

中試辦國幼班

者開辦費。 

(二)視實際需要專
案補助環境維

修費及補助充

實與改善教學

設備經費。 

(三)視實際「扶持
五歲弱勢幼兒

及 早 教 育 計

畫」中試辦國

幼班者，購置

幼童專用車，

接送幼兒上下

學。 

教育

部、

縣市

政府

 
 
 
教育

部、

縣市

政府

教育

部、

縣市

政府

93.08~97.12
 
 
 
 
 
 
 
93.08~97.12

 
 
 
 
 

93.08~95.12

14,000

30,000

17,000

8,000

10,000 

 

 

 

 

 

 

 

50,000 

 

 

 

 

 

9,600 

 

 

 

 

 

 

 

 

50,000 

 

 

 

 

 

 

 

 

 

 

 

50,000 

 
 
 
 
 
 
 
 
每部

車補

助80
萬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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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經費需求 
(以千元為單位) 策

略
層
面 

主要工

作項目 
內容說明 

執行

單位
實施期程

93 94 95 96 97 
備註

運
作
面 

四、教

師進修

及研習 

(一)在幼托專班開
班原則下，研

議於離島地區

開辦幼托專班

之可行性。 
 
 
(二)補助離島及偏

遠地區教師參

加研習之交通

費與膳雜費。 
 
 
 
(三)補助第二、三
階段委託師資

培育大學辦理

幼托專班之經

費。 
 
 
 
 
(四)辦理教師專業

發展相關活動

(含輔導、在職
進修研習、教

學觀摩、行動

研究等)。 

縣市

政

府、

教育

部 
 
 
縣市

政

府、

教育

部 
 
 
教育

部

(中
教

司、

國教

司) 
 
 
縣市

政

府、

教育

部 

93.08~94.08
 
 

 
 
 
 

93.08~97.12
 
 

 
 
 
 

93.08~96.08
 

 
 
 
 
 
 
 

93.01~97.12

6,000

1,000

1,000

1,000

4,000

5,000

2,000

12,500

 

 

 

 

 

 

 

10,000 

 

 

 

 

 

 

2,000 

 

 

 

 

 

 

 

 

130,000 

 

 

 

 

 

 

 

10,000 

 

 

 

 

 

 

2,000 

 

 

 

 

 

 

 

 

130,000 

 

 

 

 

 

 

 

10,000 

 

 

 

 

 

 

2,000 

 

 

 

 

 

 

 

 

130,000 

調查

離島

地區

符合

報考

幼托

專班

教師

人

數，

研議

開班

之可

行

性。

運
作
面 

五、改善

私立教

師待遇 

配合法制研訂教

育合理待遇及福

利制度、規劃教職

員工之退休、撫

卹、資遣制度。 

教育

部 
95.01~96.12 1,000 1,000   



行政院 94 年 1月 6日院臺教字第 0940080058號函核定 
教育部台國（三）94 年 1月 20日字第 0940003231號函發布 

 

 18 
 

各年度經費需求 
(以千元為單位) 策

略
層
面 

主要工

作項目 
內容說明 

執行

單位
實施期程

93 94 95 96 97 
備註

運
作
面 

六、訪視

與 教 學

輔導 

(一)訂定試辦國幼
班訪視、輔導

與評鑑計畫。 
(二)教育部成立試

辦 國 幼 班 訪

視、輔導、評

鑑小組。 
(三)參與試辦國幼
班之地方政府

成立訪視輔導

小組。 
(四)教育部成立訪

視及評鑑小組

並辦理試辦國

幼班之訪視及

辦評鑑。 
 
(五)試辦國幼班檢
討與成效評估 

 
(六)辦理學前教育

各類補助款成

效評估 (含幼
教券等) 

教育

部 
 
教育

部 
 
 
縣市

政府

 
 
教育

部、

縣市

政府

 
 
教育

部 
 
 
教育

部 

93.08~94.12
 

 
93.08~97.12
 

 
 

93.08~97.12
 

 
 

94.01~97.12
 
 
 
 
 

95.01~97.12
 
 

95.01~97.12

1,000

2,450

3,000

15,000

10,000

 

 

 

3,000 

 

 

 

15,000 

 

 

 

15,000 

 

 

 

 

 

1,000 

 

 

1,000 

 

 

 

3,000 

 

 

 

15,000 

 

 

 

15,000 

 

 

 

 

 

1,000 

 

 

1,000 

 

 

 

3,000 

 

 

 

15,000 

 

 

 

15,000 

 

 

 

 

 

 
 
 
 
 
 
 
(三)
補助

巡迴

輔導

員之

代理

代課

費及

相關

費

用。

運
作
面 

七、溝通

與宣導 
辦理鼓勵弱勢幼

兒參與「扶持五歲

弱勢幼兒及早教

育計畫」之宣導活

動及親職教育；辦

理園所申請試辦

國幼班相關事宜

說明活動。 
 

縣市

政

府、

教育

部 
 
 

93.08~97.12
 
 

 

3,200 

 

 

 

10,000 

 

 

3,200 94年
併既

有之

親職

講座

活動

辦

理。

經費合計 82,700 395,900 625,400 655,300 6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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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配置 

一、第一至第三階段： 
（一）九十三年度所需經費新台幣捌仟貳佰柒拾萬元整。 
（二）九十四年度所需經費新台幣參億玖仟伍佰玖拾萬元整。 
（三）九十五年度所需經費新台幣陸億貳仟伍佰肆拾萬元整。 
（四）九十六年度所需經費新台幣陸億伍仟伍佰參拾萬元整。 
（五）九十七年度新台幣陸億參仟玖佰伍拾萬元整。 

（六）離島三縣三鄉及原住民五十四鄉鎮市，因辦理國幼班所

增置之幼稚園教師人事費，於九十四年度及九十五年

度，由本部以計畫型補助方式辦理；至九十六年度起則

由行政院主計處納入地方教育基本需求設算。 

二、第四階段： 

本階段尚須俟幼托整合後，國家整體財政充裕，及相關

套配措施研訂周全，再研議全面辦理，基於時程尚難定

論，爰並未編列相關經費於本計畫。 

捌、預期成效及影響 

一、整體預期成效： 

（一）藉由供需面之調查與分析，充分提供滿五足歲弱勢

幼兒就學需求。 
（二）開展教師課程進修之管道，提昇師資素質與專業之

成長。 
（三）透過師資專業發展與諮詢，促使幼兒教育專業品質

提升。 
（四）充實相關教學軟硬體設備，改善教學環境維護幼教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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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性成效： 

（一）第一階段(九十三學年度起) ：離島地區 
１、充分提供離島地區五足歲幼兒就學需求。 
２、提高離島地區國幼班師資專業素養。 
３、改善離島地區五足歲幼兒受教環境。 

（二）第二階段(九十四學年度起)：原住民地區五十四個鄉
鎮市 

１、充分提供離島、原住民地區五歲幼兒就學需求。 
２、提升離島、原住民地區國幼班教師素質。 
３、改善原住民地區五足歲幼兒受教環境。 

（三）第三階段(九十五學年度起) ：全國五歲經濟弱勢（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幼兒 

１、提供全國五足歲弱勢幼兒就學需求。 
２、 提高教師專業素養。 

（四）第四階段：俟幼托整合後，國家整體財政充裕，及

相關配套措施研定周全，再研議全面辦理 
１、 提供全國五足歲幼兒就學需求。 
２、 改善全國五足歲幼兒受教環境。 
３、 提升教師專業素質。 

玖、附則 

一、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為利於本計畫之推動，教育部、內政部以及各地方政府之

教育局與社會局，應設立聯絡窗口，以利業務之聯繫。 

二、其他 

（一）各級政府相關工作人員及學校辦理本計畫之績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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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為年度考績之重要考。 
（二）本計畫之推動，應隨時掌握執行成效，並依據所發

現之缺失，隨時檢討改進。 
（三）本計畫有未盡事宜、另案予以規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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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費補助計算方式 

年度 經費需求 計算方式 備註 
九十三年 12,750千元 一、離島三縣三鄉計

約 2,400名幼兒，一
學期約需 12750千
元。 
1、公立者約可供應

1,200名幼兒就園，
扣除金、馬地區 900
名幼兒已免納學

費，計需 750千元／
學期 
2、私立者約 1,200
名幼兒，計需約

12,000千元／學期。

 

九十四年 99,000千元 一、三縣三鄉，二學

期約需 25,500
千元。 

二、餘五十四個原住

民鄉鎮市約

10,500名幼
兒，一學期約需

73,500千元。 
1、四成幼兒就讀

公立，需約

10,500千元／
學期。 

2、六成幼兒就讀

私立，需約

63,000千元／
學期。 

 

九十五年 257,200千元 一、三縣三鄉，二學

期約需 25,500
千元。 

二、餘五十四個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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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鄉鎮市二學

期約需 147,000
千元。 

三、全國各地之五歲

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幼兒

一學期約需

84,700千元【合
計 15,400人(其
中低收入戶約

2,200人、中低
收入戶約

13,200人)】 
1、六成就讀公

立幼稚園，

約需 23,100
千元/學期。

2、四成就讀私

立幼稚園，

約需 61,600
千元/學期。

九十六年 341,900千元 一、三縣三鄉，二學

期約需 25,500
千元。 

二、五十四個原住民

鄉鎮市二學期

約需 147,000千
元。 

三、全國各地之五歲

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幼兒

二學期約需

169,400千元。

 

九十七年 341,900千元 一、三縣三鄉，一學

期約需 25,500
千元。 

二、五十四個原住民

鄉鎮市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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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47,000千
元。 

三、全國各地之五歲

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幼兒

二學期約需

169,400千元。

 


